
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督查督办工作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，切实

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督查督办工作要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坚持服务

发展、务求实效的原则，及时解决各部门在落实学校决策过程

中存在的问题，为学校决策的贯彻落实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

提供保障。

第二章 督查督办工作主要原则

第三条 归口办理。全校综合性督查督办工作，根据职责

和分工由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归口办理；凡需由两个以上部门共

同承办的事项，由学校确定牵头部门。

第四条 分级负责。学校办公室或负有督查督办职责的职

能部门负责人为督查督办工作责任人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督

查督办事项承办责任人；承办部门要明确具体承办人，负责督

查督办事项的办理。

第五条 注重实效。学校办公室或负有督查督办职责的职

能部门应将督查督办事项及时告知承办部门，承办部门应在规

定期限内办理完毕。

第六条 重在落实。根据职责分工，督办部门和承办部门

应认真落实督查督办事项，确保事事有结果，件件有回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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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督查督办工作主要内容和责任主体

第七条 综合督查督办。学校事业发展规划、学校重大决

策和工作部署以及学校党委会议、院长办公会议的重要决议决

定落实完成情况等，由学校成立专门督察督办工作组负责。

第八条 专项督查督办。上级部门及学校下发的重要文

件、校领导批（交）办的专项工作落实情况等，由牵头部门或

相关部门负责。

第九条 一般督查督办。学校党委会、院长办公会议的一

般决议决定落实完成情况；学校工作部署和年度工作要点的落

实情况；校领导批（交）办的一般事项落实情况等，由办公室

负责。

第十条 办公室负责全校督查督办工作的协调。需要检查

和督促落实的其他事项，由学校研究决定交由相关部门负责。

第四章 督查督办工作程序

第十一条 督查任务确立。对需要纳入督查督办范围内的

事项，由办公室根据事项类别进行任务分解。重大事项的督查

任务由学校研究决定。任务分解应突出重点，对承办部门、办

结时限提出明确要求。

第十二条 督查督办通知。各督查督办责任部门向承办部

门发出督办通知，一般以《督查督办通知单》形式将督查事项

交部门办理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书面、电话通知、短信通

知或口头交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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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过程督查。承办单位接到督办通知后，应按照

要求认真办理，及时反馈办理结果。督查督办责任部门与承办

部门加强联系，及时了解督查事项办理的进展情况。

第十四条 督办催办。根据督查工作阶段要求，对于未能

按时完成的，责任部门需对承办部门进行催办，并监督协助承

办单位按时完成任务。

第十五条 办结结项。督查事项办结后，承办部门应将工

作完成情况及时反馈给责任部门。

第五章 督查督办工作要求

第十六条 督查督办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着力

抓好重大决策、重要部署和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，既兼顾全

局，又突出重点。

（一）落实责任。各承办部门负责人为督查督办工作第一

责任人。各部门需及时向督查督办责任部门反馈任务落实情

况，协助开展督促检查。

（二）明确时限。督查督办事项应有具体时限要求，承办

部门要积极落实，并按规定时限办结，承办部门报告办理结果

要客观全面，实事求是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，应说明

理由，报请学校决定是否可以延期，并及时通知责任部门和办

公室。

（三）统筹协调。全校形成上下联动，横向配合，多方向

参与的大督查格局。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督查督办事项，

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、协调，各部门互相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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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实行督查督办工作与部门年度考核挂钩，督查

督办与承办情况纳入考核内容。在督查督办过程中，发现承办

部门工作不及时或影响工作正常开展的，进行通报批评；对推

诿、拖延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

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附件：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通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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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督查督办通知单（存根）

编号：

督查督办事项

摘 要

承办/协办单位签

收

督查督办时间 办结期限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督查督办通知单
编号：

督查督办事项

摘 要

办公室拟办

意 见

校领导审签

承办/协办单位

签 收

已办结情况/

未办结原因

（可另附页）

办公室审核

意 见

校领导批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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